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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知本府 114 年 8 月 4 日府授人考字第

1140136585號函以，保訓會為增進各機

關同仁對公部門職場安全衛生新制之瞭

解，並利各機關落實執行，業製作「職

場霸凌防治」數位學習課程，並置於「e

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，請踴躍選讀。 

檢查次數： 

（一）40 歲以上高風險職務人員， 

每年實施 1次。 

（二）未滿 40 歲之高風險職務人 

員，每 2年實施 1次。 

（三）經主管機關認定屬從事重複 

性、輪班、夜間、長時間工 

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 

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人員， 

每 3年實施 1次。 

二、第 5 點：參酌保訓會歷次函釋增訂 

符合辦理一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。 

三、第 6 點：明定機關給予公務人員一 

般健康檢查公假，得審酌健康檢查實

施流程之必要性。 轉知本府 114 年 8 月 8 日府授人給字第

1143007208號函以，保訓會修正「公務

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

稱本要點），並溯自 114 年 7 月 1 日生

效，有關「114 年度臺北市政府各機關

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表」刻正

配合修正，嗣後將函知本府各機關（構）

學校；茲就本要點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第 3點及第 4點：為強化及保障高 

風險職務人員健康權益，增訂高風 

險職務人員及相關人員一般健康 

轉知本府 114 年 8 月 11 日府授人給字第

1140138092號函以，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

員協會與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

簽並委由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

負責推廣及服務之自費團體保險福利方

案，增加超值失能險，請參考運用。 

轉知本府 114 年 8 月 15 日府授人給字第

1143007342號函以，為應本市北投區公所

於 114年 9月 1日搬遷，修正「臺北市政 



 

 

    
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

派令發

文日期 

臺北市立
桃源國民
中學會計
室主任 

許淑敏 

臺 北 市 士

林 區 雨 聲

國 民 小 學

會 計 室 主

任 

1140804 

臺北市政
府政風處
主計機構 
會計員 

林佳慧 

臺 北 市 政
府 產 業 發
展 局 會 計
室股長 

1140804 

臺北市動
產質借處
會計室主
任 

吳雅妮 

臺 北 市 政
府 都 市 發
展 局 會 計
室股長 

1140804 

臺北翡翠
水庫管理
局會計室
科員 

鍾依婷 

臺 北 翡 翠
水 庫 管 理
局 會 計 室
股長 

1140804 

臺北市政
府工務局

水利工程
處會計室
科員 

方悟原 

臺 北 市 政
府 工 務 局

水 利 工 程
處 會 計 室
股長 

1140804 

臺北市中
正區忠孝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王毓如 

臺 北 市 濱
江 實 驗 國
民 中 學 會
計室主任 

1140804 

臺北市政
府捷運工

程局會計
室主任 

劉秀蓮 

臺 北 市 政
府 工 務 局
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813 

臺北市立
育成高級
中學會計
室主任 

蘇淑齡 

臺 北 市 政
府 警 察 局
內 湖 分 局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814 

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
派令發

文日期 

臺北市北

投區義方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
任 

朱正雄 

臺 北 市 教
師 研 習 中
心 主 計 機
構會計員 

1140804 

臺北市萬
華區大理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曾睿永 

臺 北 市 萬
華 區 老 松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804 

臺北市中

山區濱江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朱芮瑩 

臺 北 市 內

湖 區 明 湖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804 

臺北市立
重慶國民
中學會計
室主任 

張淑倩 

臺 北 市 立
興 雅 國 民
中 學 會 計
室主任 

1140804 

臺北市文
山區永建
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王玉惠 

臺 北 市 立
懷 生 國 民

中 學 會 計
室主任 

1140804 

臺北市立
大學附設
實驗國民
小學會計
室主任 

袁郁淳 

臺 北 市 北
投 區 明 德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8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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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交通費補助表」之

北投區與各行政區對應級別，並自 114年

9月 1日起生效。 



 

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
派令發

文日期 

臺北市政
府教育局
會計室股
長 

曾玉婷 

臺 北 市 立
和 平 高 級
中 學 會 計
室主任 

1140814 

臺北市政
府主計處
經濟統計
科科員 

廖建凱 

臺 北 市 政
府 主 計 處
經 濟 統 計
科股長 

1140828 

臺北市立
大安國民
中學會計
室主任 

陳湘妮 

臺 北 市 立
中 正 高 級
中 學 會 計
室主任 

11408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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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廉政宣導-申請建斜屋頂解決漏水  

5千元行賄獲緩起訴但繳 10倍進公庫 

老翁 A為了儘速解決兒子位於北市

萬華區艋舺大道上房屋漏水問題，經鄰

居同意代為向市府建管處申請在鄰居

房屋頂樓建造斜屋頂；A於 2023年 9月

22日備齊文件遞件申請，但為能加快審

核速度，同年 10 月 6 日將裝有 5 千元

的小型信封夾在「補件」資料，遞交承

辦業務的工程員 B，作為 B 加速辦理申

請建造斜屋頂案件對價。全案直到同年

月 24 日 B 整卷待發文時，發現資料內

頁夾藏 5千元的信封，立即通報建管處

政 風 室 ， 全 案 由 廉 政 署 送 辦 。 

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認為，A 為加快

審核進度夾藏現金給承辦人，認定涉犯

貪污治罪條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

不違背職務行為行求賄賂罪，考量 A坦

承犯行、深具悔意，給予緩起訴處分，

緩起訴期間 1年，支付公庫 5萬元。 

二、反詐騙暨消費者保護宣導- 

國外網購要注意 退貨規定看仔細 


